附件3

[bookmark: _GoBack]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二十五号）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五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焦化、钢铁等重点行业部分企业污染依然严重。山西省《关于推动焦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到2023年底全省焦化企业全面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干法熄焦使用比例应达90%以上。督察发现,山西省焦化企业已基本建有干法熄焦装置,但仍有企业大量使用湿法熄焦,甚至违规使用超标废水进行熄焦,同时焦炉烟气也超标排放。吕梁市金桃园煤焦公司2024年使用干熄焦占比仅为69.5%,熄焦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分别超《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间接排放限值1倍、2.6倍。
二、整改措施
依法调查核实交城县金桃园煤焦公司熄焦废水去向，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进行处置。责令金桃园煤焦公司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山西省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巩固提升方案》（晋环发[2024]27号）文件要求，规范干熄焦设施运行，2026年12月底前安装熄焦废水在线监测装置并联网验收，使用备用熄焦装置必须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报备。
三、整改落实情况
1.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已对金桃园煤焦公司违规问题进行立案查处，于2026年2月11日对该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吕环罚〔2026〕1003 号），处以罚款52.5万元，罚款已缴纳；
2.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于2025年3月20日对该公司下达《关于规范使用干熄焦设施运行的通知》，目前，该公司按要求规范使用干熄焦装置，干熄焦比例达到90%；
3.该公司在熄焦补水池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于2026年3月6日与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联网并通过验收；
4.该公司使用备用湿熄焦装置时按要求向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了报备。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向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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